
工程系列确认、申报评审各等级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学历、资历一览表

等级 学历 资历 取得方式

技

术

员

全日制大专毕业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 考核确认

全日制中专毕业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 考核确认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申报评审

大学专科、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

历

在工程技术岗位上见习 1 年期满，经考察合

格
申报评审

助

理

工

程

师

全日制硕士学位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考核确认

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申报评审

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 考核确认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 在工程技术岗位见习 1年期满，经考察合格 申报评审

全日制大专毕业
取得技术员职称后，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2

年
考核确认

大学专科学历 取得技术员职称后，从事技术工作满 2年 申报评审

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学历 取得技术员职称后，从事技术工作满 4年 申报评审

高

技

能

人

才

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

师）班毕业
从事与所考取工种相同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 申报评审

取得三级（高级工）国家

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

级后

从事与所考取工种相同专业技术工作满 2年 申报评审

技工（职业）院校中级工

班毕业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5年，且取得三级（高

级工）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

本与所考取工种相同专业技术工作满 1年

申报评审

申报评审说明：1、取得工程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可在申报相应专业高一级职称时视同具备

符合申报职称所要求的学历专业；2、部分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按《关于建立部

分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闽人社发〔2019〕1 号）执行。

工

程

师

全日制博士学位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考核确认

博士学位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 申报评审

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
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技术工作满 2

年
申报评审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
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技术工作满 4

年
申报评审

大学专科学历
取得助理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技术工作满 4

年
申报评审

非公有制经济

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自由职业

者

全日制硕士学

位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3年 申报评审

全日制大学本

科毕业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6年 申报评审

全日制大专毕

业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 9年 申报评审

高

技

能

人

取得二级（技师）国家职

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

后

从事与所考取工种相同专业技术工作满 3年 申报评审

技工院校预备技师（技 从事与所考取工种相同专业技术工作满 5年 申报评审



备注：

一、学历（学位）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国内或境外学历（学位）。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

工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分别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申报相应职称。

学历专业原则上应为与申报职称专业相关的理工类专业，不具备的视为不符合学历要求，另有规

定除外。取得工程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可在申报相应专业高一级职称时视同具备符合申报职称所要求

的学历专业。

二、资历为任职年限，职称任职年限或任职时间均按周年计算。职称任职时间计算办法如下：

（一）经评审取得职称的，从评委会评审通过之日起算；经考试取得职称的，从考试最后一天起算；

（二）大、中专毕业生考核确认取得的职称，从具有职称管理权限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职称

系列（专业）主管部门审批之日起算；

（三）实行聘任制的企事业单位，从聘任之日起算。

三、政策依据

（一）《关于印发<福建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闽人社发〔2021〕1 号）

（二）《关于印发<福建省工程系列职称评审条件>的通知》（闽工信职改〔2023〕19 号）

（三）《关于建立部分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闽人社发〔2019〕1 号）

（四）《关于支持工程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贯通发展的通知》（闽人社发〔2019〕

2 号）

才 师）班毕业

技工院校高级工班毕业，

且取得三级（高级工）国

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

等级后

从事与所考取工种相同专业技术工作满 8年 申报评审

技工（职业）院校中级工

班毕业

从事本专业技术工作满10年，且取得三级（高

级工）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

事与所考取工种相同专业技术工作满 4年

申报评审

申报评审说明：1、不具备规定学历或资历者，按闽工信职改〔2023〕19 号规定的破格条件

申报；2、取得工程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可在申报相应专业高一级职称时视同具备符合申报

职称所要求的学历专业；3、部分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按《关于建立部分专业技

术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闽人社发〔2019〕1 号）执行。

高

级

工

程

师

对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和创新实践基地从事科研工作的博士后研究人

员，出站后 2 年内，科研创新成果突出的，经原所在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

站或创新实践基地推荐，可以直接申报副高级职称。

申报评审

博士学位 取得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技术工作满 2年 申报评审

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

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
取得工程师职称后,从事技术工作满 5年 申报评审

高

技

能

人

才

博士、硕士、本科或技工

院校预备技师（技师）班

毕业

取得一级（高级技师）国家职业资格或职业

技能等级后从事与所考取工种相同专业技术

工作 4年

申报评审

对长期坚守生产一线且在工程技术岗位从事技术技能工作、具有高超技

艺技能和一流业绩水平、为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作出突出贡献

的高技能人才，包括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获得者，享受省级以

上政府特殊津贴，担任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者（负责人），省级

政府认定的高技能领军人才，可破格申报高级工程师职称评审。

申报评审

申报评审说明：1、不具备规定学历或资历者，按闽工信职改〔2023〕19 号规定的破格条件

申报；2、取得工程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可在申报相应专业高一级职称时视同具备符合申报

职称所要求的学历专业；3、部分专业技术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按《关于建立部分专业技

术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关系的通知》（闽人社发〔2019〕1 号）执行。


